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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社区建设：汶川震后重建的社会工作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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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至22日．笔者随“上海社工灾区援助团专家先遣队”进入四川

绵阳安县等地的安置点进行了社会工作介入的评估。之后，又带队进入

都江堰市某板房安置点开展社会工作介入工作。通过实地观察、与安置

点受灾群众的沟通交流，以及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略有心得。 

 

一、安置社区 

尽管研究者们对灾难过程的研究有不同的看法，各有自己的阶段分

类，但概括起来灾难过程无非包括预防、灾难及灾后重建几个阶段。灾

难发生又有抢救、安置等阶段。笔者第一次进入灾区的时问正好处在由

抢救向安置阶段转换的时期，此时，第一批进入灾区开展抢救工作的援

助者开始撤离。进行安置工作及灾后重建工作的队伍开始进入。而第二

次进入灾区的时间则正好是安置时期，对安置过程及其面临的问题也有

所思考。 

安置工作大体有两大类。一是应急型安置；二是过渡型安置。研究

认为灾难都具有突发的特点．特别是地震灾难往往具有难以预测的特

点。这一特点使地震发生后形成了大量逃灾的人群，应对这种现象，形

成了应急型安置点。应急型安置点大体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安置规模

大小不一。大的达到了数万人，小的仅几百人。如绵阳九洲体育馆的安

置规模达到了三万人左右．南河体育馆安置受灾群众近两万人，而在安

县的某安置点，安置受灾群众仅八百人。其次，被安置者地域的异质

性。被安置的受灾群众来自不同地域，既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的。再

次，安置点服务质量和数量具有由城市向农村递减的特点。在城市的应

急型安置点，在服务内容上，既有为被安置者提供的医疗、心理辅导等

各类专业服务，也有电影、电视、读书等娱乐性服务；在服务队伍方

面，既有大量志愿者提供服务，也有政府各个部门派出的服务队伍，在

一些安置点还成立了学校、党支部等组织。而处于农村地区的某安置

点，无论是服务内容，还是服务队伍都相应减少。最后是临时性和非正

式性。应急型安置点往往存在的时间不长．管理组织的健全性、规范性

等方面都具有临时性的特点。 

应急型安置点是应对灾难发生后大量受灾群众的出现而设置的，其

存在的时间一般都不长，存在的形式也不一定非常正式．往往是利用已

有的公共资源建立这样的安置点。随着抢救阶段向安置阶段的转变，一

方面，部分受灾群众回到原来的居住地开始重建工作，另一方面，不能

回到原来居住地的受灾群众则进入到过渡型安置点居住。应急型安置点

逐渐完成其历史使命，被过渡型安置点所取代。过渡型安置点是在住房



建设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安置受灾群众的安置点，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与应

急型安置点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有很大的差别。首先，过渡型安置点担负

了住房建设没有完成期间受灾群众的安置任务，而住房建设往往与城市

或乡村的重建规划密切相关，相关研究也表明，住房建设还会与地震前

住房建设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相关．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通过法律的

途径．这就使过渡型安置社区存在的时间大大延长。初步的估算需要二

至三年或更长时间。其次，正因为如此．过渡型安置点的建设具有规划

性、规范性、正式性的特点。其所居住受灾人群的来源、规模、居住的

安排等都有事先规划。再次，组织健全。在过渡型安置点，一般都会成

立与地震前各类政府组织相对应的正式组织。如在某市所建立的全部过

渡型安置点中不仅都成立了诸如管理委员会、社会保障、医疗等机构，

而且还成立了居委会、楼组等组织。最后过渡型安置点所安置的往往是

本地因住房被地震破坏无法入住原来居住地的受灾群众．在安排上往往

以受灾程度先后入住。 

从上面所描述的受灾地区安置情况看，无论是应急型安置点，还是

过渡型安置点，都具有了社区的要素。特别是过渡型安置点，不仅存在

的时间长，而且所安置的受灾群众在地域、文化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共

性。这样的社区，笔者将之称为安置社区。 

 

二、安置社区建设 

 

从四川地震后现有安置地的情况看．我们基本上还是把安置地以

“点”的方式来认知，比较强调的是如何满足受灾群众的吃住问题．以

及对安置点的管理问题。但在评估和工作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大量中年

人或坐或躺在安置点中，呈现出茫然、等待、无目标、无动力等特点。

而老年人则大多坐在安置点中，呈现出无以依托和倾诉的特点。这种状

况的出现固然有其地震灾难发生后的阶段性特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是

人的关系体系受到损伤后的表现，应当及时地予以建设或重构。但在

“点”的认知状态下。这种治疗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不可能实

现的。因此，在对安置地的认知上，我们应转变观念，由“点”到

“区”，形成安置社区建设的思想。 

社区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包括社区组织建设、文化建设、社

区治理等众多内容。安置社区建设与一般意义上的社区建设具有同样的

内涵，但也存在着 

重大差别。 

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地震灾难后重建的各种安排看， 目前

对灾后硬件设施的重建及受灾群众心理创伤、哀伤辅导比较重视。这当

然是正确的，但在笔者看来，这也有其不全面性，这种不全面性主要地

体现在对受灾群众各类社会关系的忽视上。 

灾后重建工作中对人的社会关系重构的忽视直接导源于我们对人的

片面认识。传统上，我们一直认为，世界可以区分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

界。这种世界观上对世界构成的二元划分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人的认识，

形成了人也是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构成的思想。因此，在现实社会制度



 

的建构和运行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面向人的生理和精神的制度性构

件．而忽视面向人的社会关系的制度性构件。如，我们有面向人的生理

问题的系统的治疗性构件医院等。有面向人的精神问题的系统的治疗性

构件精神治疗部门和心理治疗部门等。马克思关于“在其现实性上，人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成为我们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论断。但

这种论断好像只限于理论讨论的层面，在实际影响社会制度构件的建设

方面，这一理论的指导作用似乎很弱。 

这也许是由于当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和某一具体思想在影响社会制度

的构建时，对现实社会制度影响更深刻的还是世界观的缘故。因此，在

现实社会的制度性构件中，我们缺少面向人的社会关系的治疗性社会构

件。在现象的层面上，人要生存，首先需要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因

此，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先在性、前提性的意义。但在理论上，衣

食住行问题的解决只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生存质量的提升、人的发

展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问题。因此，人本质上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这样。在考虑地震灾后重建工作时，我们就必须思考

人的社会关系的重构和重建的问题。 

从地震的影响看，以人为中心．地震灾难的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各类硬件设施的影响。这表现在对住房、基础设施、通信等硬件

的破坏上；二是对人的心理的影响。这表现为灾难对人的心理的创伤、

失去亲人的哀伤等方面；三是对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因此。地震

灾难不仅凸显出入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凸显了人与人的关系。这样，灾

后重建工作在重建各类硬件设施的同时，重构或重建受灾人群的社会关

系体系也是现实的需要。地震灾难对人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影响人自身的各种内在关系体系。人本身既是由一系列要素

构成的一个系统，灾难的出现必然使这一系统的要素及其构成方式发生

变化，从而使人自身的各种内在关系发生改变。如一个人生理的伤残必

然导致其内部各种关系的失衡，从而形成人自身各种关系重构的需要，

等等。 

其次，影响人与环境的关系。地震不仅改变了自然环境，使人流离

失所，迫使人适应新的自然空间，而且还改变了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空

间，使其原有的文化体系、人际体系被破坏。再次，人的家庭关系受到

影响。这不仅表现在有伤残的家庭上，而且还表现在地震灾难后仍然健

全的家庭上。已有的不少报道表明。在地震灾难中家庭成员不同的表现

影响了健全家庭的关系。如在灾难发生时丈夫没有对妻子实施援救导致

妻子要离婚．救灾者家庭对救灾者的理解或责难等。 

最后，人的社会关系受到影响。这表现在受灾者的方方面面．可以

概括为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个体与组织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等。地震灾难带来的人员的伤亡会使个体的关系体系被破坏、进入安置

点会使个体的关系体系发生改变，等等，这些个体关系的变化必然带来

个体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面对地震灾难人们的不同归因也会带来

受灾者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变化。已有一些迹象表明，一些受灾人群的归

因已开始由天灾向人祸转变，即受灾者最初把灾难认知为由不可抗拒力

量导致转向是人为因素导致，这种转变可能导致受灾群众与社会组织的

 



对立，从而影响受灾群众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这种变化也必然影响受灾

群众对社会的认知。从而影响灾后重建工作。 

地震灾难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具有全面性。完全可以说，在受灾

地区人们之间的关系普遍受到影响，即使表面看来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

人的关系体系，在地震、疫情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下，也会发生微妙的变

化。至于个体内部关系、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个体与环境的关系、

个体与组织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在地震灾难中也将全面发生变

化。当然，这种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既有一般性的影响，也有破坏性

的影响。就破坏性影响而言，严重者可能会使其社会关系体系全面崩

溃。 

因此．灾后重建工作实质上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基础设

施等硬件的重建；二是心理的重建；三是社会关系的重建。可以在多种

场域恢复和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体系，但安置社区是最重要，也是最迫切

的一个场域。首先，安置社区所安置的是地震灾难中受灾最严重的人

群。其次．在安置社区中被安置者面临全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这种自

然和社会环境还可能具有退化的特征。对被安置者而言，进入安置社区

并非自愿，而是具有被迫的特质，而安置点作为应对灾难的一种方式，

在环境条件、生存条件、生活条件等方面都会比被安置者灾前所生存、

生活的条件要差。再次，安置社区被安置者来自不同的区域。尽管在安

置过程中安置者会尽可能地按照被安置者原在区域(如居委会等)分类安

置，但受众多因素影响，被安置者仍然较多地出现了区域混杂的现象，

这种安置的异质性，使被安置者面临陌生的文化、人际系统。最后，在

安置社区中大量被安置者既有 

可能存在创伤和哀伤，也有可能处于失业的状态，他们面临众多需要社

会支持的问题。 

由此可见，安置社区是一种全新的社区存在形式，在这样的社区形

态中，人们的社会关系相对地震灾难之前发生了很大改变，这种变化可

能带来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如果这种社会关系的变化处理不当，将会

给灾后的重建工作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也因此，安置社区建设问题成

为灾后重建的一个重大问题。 

 

三、社会工作是安置社区建设的重要手段 

 

安置社区与一般社区存在的重大区别是被安置者的特殊性。一方

面，被安置者都是经历过地震灾难的人，这些受灾群众中既有正常人

群，也可能会有受到创伤和哀伤正在恢复的人群。还可能有受到重大创

伤和哀伤的人群：另一方面，被安置者具有异质性，甚至还可能出现一

个安置房中一个家庭和其他人员共同安置的现象；再者，退化的生存和

生活环境，也使被安置者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了特殊

性。这表明，安置社区存在一个复杂的、多样的问题体系，这种问题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对安置社区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首先要求安置社区建设不能沿用一般的思路。在以往的社区建设

中，我们强调的是社区自治，但在安置社区中，社区自治的范畴显然已



经不能沿用；另一方面，以往我们强调社区居民生活的自然形态，但在

安置社区中。如果纯粹强调被安置者生存和生活的自然状态，可能会导

致受创伤和哀伤而正在恢复的人群恢复速度减慢，受到重大创伤和哀伤

的人群难以恢复的现象。因此，安置社区建设强调的应是社区干预力度

的增强。 

同时，由于安置社区被安置者的特殊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运用传统的行政性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已经难以完成安置社区建设的

任务。需要强调专业理念和专业工作方法的介入。目前人们考虑更多的

是心理工作的介入，这自然是对的，但同样也是不全面的。就安置社区

中的被安置者而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正常人群．还有一部分是能

够从地震灾难的影响中恢复并正处于恢复过程中的人群，只有少数是有

重大创伤的人。这样，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群，需要有不同的专业工作方

法。 

这为社会工作介入安置社区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助人自

助”理念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为被安置者重建和恢复以

往的社会关系，整合社会资源，提升他们的能力，挖掘他们的潜力，预

防各类社会冲突的发生、累积、和发展，实现受助者的自我发展。 

在安置社区建设中．社会工作直接工作方法和间接工作方法都能够

得到有效的运用。面对不同的受灾群众，社会工作者可以根据他们的不

同需求，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在安置社区被安置者

社会关系的重构和重建过程中，社会工作间接工作方法则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被安置者的组织化重构或重建被安置者的社会关系就应是十分

有效的工作方法。 

因此，社会关系的重建对受灾群众走出灾难映象，构建互助体系，

提升对他们的社会支持力度，改变他们灾后的生存和生活状态，降低地

震灾难对受灾群众心理的影响，明确灾后重建的目标，形成受灾群众灾

后重建的动力具有重大的意义。 

 

（作者：张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 

（该文原发表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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